
  

檔　　號： 22030000 收發文號：1080008200

保存年限： 3 收發日期：108年07月29日

電子簽核 結案日期：108年08月06日 創稿文號：1081296366 

*1081296366*
 

　 　教育部  函 　
機關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　真：02-23566292

承 辦 人：吳明杰

聯絡電話：02-77367810

受 文 者：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8年07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 臺教學(二)字第1080106039號

速　　別：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普通

附　　件： (0件) 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學生以社團名義進行兩岸教育交流活動需確依臺灣地區
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（以下簡稱兩岸條例）以及現行兩
岸政策規範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 

一、本部107年6月20日臺教文(二)字第1070089425號及108年5
月14日臺教文(二)字第1080070235號函諒悉。

二、兩岸教育交流目的在於促進相互瞭解與溝通，並應本「對
等互惠」原則，遵循兩岸條例、相關法規及現行政策辦理
各項教育交流活動，學校宜適時提醒學生赴陸時，應注意
其活動目的、辦理單位、行程安排與文宣資料等，不應有
政治目的及政治性內容，以及有損我方之尊嚴與立場。

三、請學校就下列事項加強宣導及監督：

(一)依兩岸條例第33條之3規定，兩岸校際合作書約應報經
本部同意後方得進行，且不得違反法令規定或涉有政治性
內容。另學校如與大陸共青團校（涉屬陸方黨政軍教育機
關構）進行教育交流，請確依兩岸條例第33條之1規定，報
經本部許可後始可辦理。

(二)依據兩岸條例第34條規定，大陸地區物品、勞務、服
務或其他事項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之播映、刊登或其他促
銷推廣活動，內容不得「為中共從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
之宣傳、違背現行大陸政策或政府法令，以及妨害公共秩
序或善良風俗」，學生參與兩岸教育交流活動不應涉上揭
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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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學生如以公假方式透過教育交流或文化之旅等形式，
接受大陸地區機關構落地招待，學校應注意活動目的、辦
理單位、行程安排與文宣資料等，不應有政治目的及政治
性內容，以及有損我方之尊嚴與立場。

四、另本部前以99年7月26日臺陸字第0990125496號函送行政院
大陸委員會「民間團體赴大陸交流事注意事項」及100年6
月7日本部臺陸字第1000094868號函發布「大陸學生來臺就
學與兩岸文教交流提醒事項」在案，亦請學校參酌辦理請
學校強化自我監督及內控機制，以確保兩岸正常有序之教
育交流。

正本：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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